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内蒙古师范大学） 的（中华科技典籍史料

挖掘与学科提升平台建设项目及科技考古实验室及科学教育实验室建设项目）采

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

如下：

1.（试验机），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 （深圳万测试验设备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36 人，营业收入为 3586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97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2.（高低温试验箱），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 （南京更佳安全设备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1127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4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3.（人工智能实验系统），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北京华清远见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4 人，营业收入为 121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98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VR 实验实训系统），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武汉灵智妙境科

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2879 万元，资产总额为 4160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5.（科学教育实验组合装置），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北京博创尚

和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 人，营业收入为 106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69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6.（小型砂轮机），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 （南京更佳安全设备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1127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4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7.（微型拉花锯），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 （南京更佳安全设备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1127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4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8.（电热丝切割器），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 （南京更佳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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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1127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4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9.（4060 雕刻机），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聊城市铭科激光科技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506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2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10.（亚克力抛光机），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 （南京更佳安全设

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1127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4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11.（6040 激光雕刻机），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聊城市铭科激

光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506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2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12.（塑料弯曲机），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 （南京更佳安全设备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1127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4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13.（干湿吸尘器），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 （南京更佳安全设备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1127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4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14.（科学教育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安徽

省科大奥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8 人，营业收入为 2066 万元，资产总

额为 22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

15.（三维扫描仪），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深圳通宝智造科技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276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81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16.（非接触型颜色测量仪），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爱色丽（上

海）色彩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4 人，营业收入为 1658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301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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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型、小型、微型企业请在投标文件中附此函。

3.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情形，依

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江苏丰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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